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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

神，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支持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，提升服

务可及性，有效减轻人民群众托育负担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(国办发[2019 ]

15号),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

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、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》(发改

价格[2024]1477号),以及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

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晋政办发[2020]24号)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普惠托育服务机构

的认定和相关管理工作 。

第三条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，是指接受政府支持，面向3岁

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托育服务机构，具体包括各类公办托

育服务机构，接受场地费用减免、建设运营补贴等政府支持的各

类社会力量举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，公办幼儿园、普惠性民办

幼儿园开设的托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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